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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據臺後不久隨即以臺灣為基地，展開對岸福建一地的侵略，圖南進之舉。

總督府原規劃以軍事與政治方式為之，但受明治 33年(1900)「廈門事件」影響，改

採經濟、社會及文教方針，不再輕言政治與軍事侵略。而在種種「柔性」侵略作為

中，鐵路興建被日人視為是擁有當地利權與緩和民眾反彈情緒的最佳方式，是以在

臺灣總督府成立國策會社「三五公司」專事經營，並配合臺、閩二地仕紳合作，欲

藉鐵路興建之舉而滲透福建一地。日人原欲以福建各地鐵路興建及與鄰接省區的銜

接，將勢力擴及華南，但隨後因歐美各國勢力阻撓，大陸民眾排外及自主意識增強，

清廷亦獨資興建鐵路，加上臺灣總督府因理蕃事業所需，縮減對岸經費補助等原因，

致福建一地鐵道舖設計劃多告停擺。此後，隨清朝覆滅，中華民國肇建，日本對清

廷的「南清鐵道敷設權」要求宣告中止，日人欲藉福建鐵路興建而擴張勢力之舉也

因而暫告落幕。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三五公司、愛久澤直哉、福建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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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福建控管政策的轉變 

三、福建鐵路的涉入 

四、控管失利的要因 

五、結語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由於福建與臺灣僅一衣帶水之隔，早期臺灣移民又多來自該地，是以二

者在人種、語言與生活習慣上可謂有高度相似性。隨明治 30 年代（1897–

1906），日人治臺稍有餘裕，臺灣總督府遂呼應國內南進之舉，以臺灣為基地

積極展開對岸福建的侵略佈署。1明治 31 年（1898），日人趁歐美各國瓜分中

國之際，要求清廷不得將福建利權讓與他國，即「福建省不割讓宣言」，2更

奠定臺灣總督府對福建侵略、控管的「便利性」與「優勢」。 

歷來以臺灣對福建「滲入」議題的先行研究，如中村孝志3、梁華璜4、

鍾淑敏5、黃瓊瑤6、陳美蓉7及陳小沖8等人的論著，已大致就政策面及臺灣籍

                                                
1
 松永正義，〈臺灣領有論の系譜──一八七四（明治七）年の台灣出兵を中心に──〉，《臺

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東京：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印，1978 年），頁 30。 
2
 相關研究可參閱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福建政策〉，收錄於該氏著，《臺灣總督府的「對

岸」政策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頁 51–61。 
3
 中村孝志關於日人南進的研究成果頗豐，可參閱〈臺灣と「南支‧南洋」〉及〈臺灣總督

府の華南文化施設──大正年代（1912–1926）を中心に──〉二文，皆收錄於該氏編，《日

本の南方關與と臺灣》（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 年）一書中。另卞鳳奎曾將中村孝志

有關南進議題的八篇文論，集結成書加以中譯，名為《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

政策與臺灣》（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年）一書，亦可參閱。 
4 梁華璜相關南進研究作品多發表於《成功大學歷史學報》中，近來亦將其舊作編整成書，

其中有關福建部分即編整為前述《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一書。 
5 鍾淑敏，〈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臺灣の對外發展史──臺灣總督府の「南支南洋」政策を

中心に──〉（國立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 年）。 
6 黃瓊瑤，〈日據時期的臺灣銀行（1899–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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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醫院、新聞報紙、金融銀行、文教設施等課題得出一定成績，但若專論

福建鐵路的興建，則僅陳小沖、鍾淑敏的文論述及，唯前者論述時限僅止於

明治 38 年(1905)，但由於總督府仍有後續的鐵路興辦規劃，故有向下探究之

必要。另方面，由於總督府採「柔性」侵略方針，成立國策會社「三五公司」

主導福建佈局，福建鐵路的規劃與控管與該公司亦有相當牽連，然歷來研究

較少論及，故本課題仍有發揮空間。最後，在材料運用上，由於《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日本外交文書》及《臺灣日日新報》內仍有各家未竟之處，

是以筆者乃不揣己力，一方面統合歷來研究成果，另方面也針對文獻資料的

再審視，希能補強福建鐵路研究未竟之處，擴大日治時期南進政策研究範圍。 

本文第一部份先針對臺灣總督府的福建控管政策，論述福建何以成為總

督府南進政策要地，並對總督府從武裝（政治、軍事）至非武裝（文教、經

濟）方針的轉變原委稍加敘述。其次，提出國策會社三五公司如何擔綱成為

總督府滲入福建之要角。第二部份則探討總督府對福建鐵路的涉入與規劃，

論述日人如何調查福建鐵路線，提出何種意見，三五公司又如何在日本政府

與臺閩仕紳合作下，構築福建鐵路。最後部分則分析日本及臺灣總督府對福

建鐵路控管失敗之要因。至於時限的斷定，則是從臺灣總督府實際對福建展

開鐵路路線調查以迄清朝覆滅，日人喪失「南清鐵道敷設權」為止。 

 

二二二二、、、、福建控管政策的轉變福建控管政策的轉變福建控管政策的轉變福建控管政策的轉變 

 

日本據臺後不久，第二任總督桂太郎隨即發表臺灣與華南經營意見書，

他認為：「佔領臺灣是甲午戰爭勝利之結果，但不應只圖臺灣島之經營而已，更重

                                                                                                                                
7 陳美蓉，〈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1898–1906──以經濟面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8 陳小沖，〈臺灣總督府對福建路礦權益的滲透與擴張（1898–1905 年）〉，《臺灣史研究會論

文集》第 3 集（臺北：臺灣史研究會編印，1989 年），頁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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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挾臺灣、澎湖，藉其與華南沿岸相對之勢，進圖華南甚至南洋」
9
。又說：「臺

灣和對岸，尤其是與廈門港間密切的商業經濟、民族關係，故宜以臺灣為基礎，由

廈門注入日本勢力，並在福建培蓄勢力，此與發展朝鮮半島勢力同等重要」10。另，

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亦言：「對臺灣島民的統治，欲收十全效果，不能

只著重於島內鎮壓及民心收攬，必須留意對岸之福建省，尤其是廈門的民心，

察其民心歸向，再將其反射於臺灣島之安定政策上，如此方能達到統治目的」

11。綜觀二位總督的看法，可知臺灣是日本作為華南經營與控制要地，而廈

門則是總督府南進的第一站，另注意福建的動態也有助於臺灣統治。 

受此時歐美列強瓜分中國利權影響，日本也想在華南地區握有勢力，尤

其福建一地，因與臺灣最為接近，且為總督府南進政策第一站，加上列強並

未租借此區，故日本藉「馬關條約」附屬之「中日通商行船條約」規定及日

本曾撤兵威海衛為藉口，要求清廷不得將福建割讓他國。12在明治 31 年（1898）

取得清廷的承諾後，臺灣總督府乃開始佈署福建的控管事宜。 

由於未有詳盡策略，此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曾暗

中策動「廈門事件」，欲使用武力控管福建。在明治 33 年（1900）8 月 24 日，

即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十天，託詞暴民火燒廈門日人「東本願寺布教所」，為

保護日人安全，趁機將日本陸戰隊員派至廈門。13唯此自導自演計謀為歐美

各國識穿，清廷亦派兵處理，故總督府利用武力、軍事之「經營」法，並未

達到預期效果。 

受此事件及稍後「日俄戰爭」影響，日本政府對外政策改以「北守南進」

為主，對岸經營策略乃為之一變，強調「今後各種事業計劃，務求避免惹起國

                                                
9 〈桂總督南進論〉，《後藤新平文書》1，微捲 23 卷（簡稱 R23 –1，以下比照）（東京：

雄松堂， 1980 年）。 
10 宿利重一，《兒玉源太郎》（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3 年），頁 352。 
11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 2 卷（東京：勁草書房，1965 年），頁 415–416。 
1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1 冊，23 編，明治年間追補，「福建省不割讓不貸與ノ照

會復」（東京：日本國際聯合協會發行，1963 年），頁 631–641。 
13 有關廈門事件與臺灣總督府之關聯，可參閱梁華璜，〈臺灣總督府與廈門事件〉，《國立成

功大學歷史學報》，第 3 期（1976 年），頁 10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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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糾紛，並以地方紳士合作為方針」14，藉以獲致實益。兒玉總督與民政長官後

藤新平亦記取前次教訓，改變福建控管方式，前者謂：「戰後我國必須極力將

擴張政策向經濟方面轉換」15，後者則說：「今後國際上的競爭，不再以武力侵略

土地人民，而是以經濟力佔領土地人民，亦即由戰略轉為商略，這是不爭的事實」16。

換言之，臺灣總督府此後的對岸方針不再輕言武力軍事侵略，而改以經濟力

的滲透為主。 

  此外，由於各列強對清朝無止境的貪婪行為，引起大陸民眾收回主權的

意識高漲，排外運動大為盛行，若以官方機構或官方人員之名涉入對岸經營，

恐效果不佳。是以，臺灣總督府亦盱衡時勢，轉變侵略政策，利用民營公司

並積極運用當地士紳，以獲取最大利益。明治 34 年（1901）2 月，臺灣總督

府特派員（囑託），在上海之日本正金銀行職員澤村繁太郎向兒玉總督報告，

謂上海江蘇候補道林朝棟獲得福建樟腦製造特許權，但因資金不足欲向臺灣

銀行貸款，17總督府的對岸經營正想如何轉化為商略時，恰有福建樟腦特許

合作商機出現，在多次評估利弊及風險後，總督府決議以成立個人名義，但

全權代表總督府之機構，藉以順利推展對岸經營。18
 

    即在此種背景下，後藤新平於明治 35 年（1902）授命愛久澤直哉籌組中

日合資的「三五公司」，以民營公司型態，代行總督府的對岸施策。愛久澤直

哉係明治 27 年（1894）東京帝大法科大學(法學院)政治科畢業，19畢業後曾

                                                
14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 2 卷，頁 489–492。 
15

 東亞同文會內對支功勞者傳記編委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卷，「兒玉源太郎伯」（東京：

該會印行，1936 年），頁 781。 
16

 伊藤金次郎，《奇傑後藤新平》（臺北：清水書店，1944 年），頁 150。 
17

 〈明治 34 年 2 月 25 日澤村給兒玉信〉，《後藤新平文書》，「澤村繁太郎書翰」，R26-7-44。 
18

 有關三五公司與福建樟腦事業關係，可參閱鍾淑敏，〈明治末期臺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 

──以樟腦事業為例〉，《臺灣風物》，第 43 卷第 3 期（1993 年），頁 197–230 及陳小沖， 

〈日本南進政策中的臺灣──以福建官腦局案為中心之個案分析〉，《臺灣史研究會論文集》 

（臺北：臺灣史研究會編印，1988 年），頁 147–166。 
19 金子文夫，〈持地六三郎生涯著作〉，《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 2 號（1979 年），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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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於三菱日本郵船會社，後擔任三菱總裁岩崎久彌男氏之秘書。20明治 32

年（1899）起曾相繼擔任總督府民政部、製藥所及專賣局「囑託」（約聘人員），

21被派至印度、南洋及華南各地視察。22明治 34 年（1901）3 月，被任命為

日人在臺最大風俗習慣調查組織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囑託，旋即接任

該會第二部（經濟部）部長，擔任經濟調查工作，23在產業經濟方面的資歷

可說相當完整。 

  愛久澤在視察各地回臺後，即向兒玉總督建議南進政策的施行方針，他

認為總督府的對岸政策應以經濟面之商權經營為主，採行英國東印度公司經

營模式；且基於各國勢力介入及中國排外心理，應儘量結合對岸鄉紳以強化

日本在華南的商權經營，24此認知與兒玉在廈門事件後之主張可說不謀而

合。此外，愛久澤主張「調查→發達經濟→擴張勢力」的理念與後藤新平的生

物學殖民政策亦相通，25故其接掌三五公司，成為臺灣總督府在華南的代言

人，可說是當時總督府認定運作對岸政策下的極佳人選。 

關於「三五公司」一名由來，或說此公司恰成立於明治 35 年（1902），

或謂此公司創辦時愛久澤恰好三十五歲，故稱之。26該公司總部設於福建廈

門，除總公司外，另設有四個分局（分公司）及四十餘處代辦所。27人員方

面，除愛久澤直哉外，還有社員百餘人，28連代辦所則共計數千人，29其中日

                                                
20

 增田次郎原著，林春江譯述，〈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增田次郎自敘傳下的臺灣時

代〉，《臺灣風物》，第 47 卷第 4 期（1997 年），頁 144。 
2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愛久澤直哉商工舊慣取調事務ヲ囑託ス」，明治 32 年「進退

追加」，第 20 卷第 2 門，官規官職〈進退〉；「愛久澤直哉製藥所事務囑託セラル」，明治

33 年「進退追加」，第 12 卷第 2 門，官規官職〈進退〉。 
22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囑託愛久澤直哉英領印度海峽殖民地爪哇及ビ暹羅出張並ビ

支度料給與ノ件」，明治 33 年「永久追加」，第 37 卷第 2 門，官規官職〈懲戒〉。 
23 有關愛久澤直哉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職稱與表現，可參閱拙著，《臺灣大調查──臨

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5 年），頁 99–101、169–173。 
24 陳美蓉，〈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1898–1906）──以經濟面為中心的探討〉，頁 153。 
25

 鍾淑敏，〈明治末期臺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以樟腦事業為例〉，頁 223。 
26 鍾淑敏，〈明治末期臺灣總督府的對岸經營──以樟腦事業為例〉，頁 204。 
27《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廈門東亞書院改革案覺書）」，明治 37 年「永久保存」，第 13

卷第 1 類「外交」，第 4 門「外事」。 
28

 〈愛久澤直哉氏との關係〉，《後藤新平文書》，R27-7-49，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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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僅佔三十名，其餘則多為臺灣籍民及福建在地民眾，30顯見總督府為顧及

中國民眾排外心態，遂多任用閩臺籍民。另在資金方面，因三五公司為官方

色彩極濃之御用機構，故總督府多所支持，即使該公司在成立之初短缺二十

萬圓資金，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仍設法在其擔保下獲得臺灣銀行的融資。31此

外，總督府每年均給予該公司稱為「南清貿易擴張費」之補助，而外務省的

機密金、清廷違約的賠款，32甚至連臺灣的「罹災救助金」也都成為補助三

五公司的來源，33顯見三五公司確實得到總督府在經費、人力的高度支援，

也可窺見總督府對福建積極控管之野心。 

 

三三三三、、、、福建鐵路的涉入福建鐵路的涉入福建鐵路的涉入福建鐵路的涉入 

 

日本雖於明治 31 年（1898）獲清廷福建不割讓之承諾，然歐美各國早對

福建一地礦權及鐵路興築注意良久，且動作頻頻，故儘早取得該省利權以維

持日本在福建勢力，便成為臺灣總督府對岸經營之重要課題。34在鐵路部分，

臺灣總督府於清廷對福建承諾不割讓之初，即派遣小川資源技師到福建調查

鐵路路線，他從廈門北岸出發，經泉州、福州，溯閩江而上至江西，再東往

浙江，初步擬定福建內部及與江西、浙江二省銜接之路線，35雖然小川認為

興築該路段效益不高，但日人仍以其調查為基礎，規劃從福建廈門至湖北漢

口之主幹線及由福建福州出發至浙江杭州的支線，且於明治 33 年（1900）3

                                                                                                                                
29〈臺灣總督府對岸經營の由來〉，《後藤新平文書》，R27-7-51，頁 9。 
30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と南支南洋》，「南支篇」（臺北：該課編印，1935 年），

頁 23–24。 
31〈愛久澤直哉氏との關係〉，《後藤新平文書》，R27-7-49，頁 22–23。 
32〈三五公司作業報告〉，《後藤新平文書》，R27-7-50，頁 14。 
33《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 11 編，1903 年份，頁 173–175。另見《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臺灣罹災救助基金規則施行規則中改正ノ件）」，明治 36 年「永久保存」，

第 16 卷，第 3 門「恩賞（救恤）」，頁 81。 
34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6 卷第 2 冊，事項 15，「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986，

「南清鐵道敷設權要求方訓令ノ件」，頁 170–171。 
35

 東亞同文會內對支功勞者傳記編委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卷，頁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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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正式向清廷提出「南清鐵道敷設計畫」，並申明路權及沿線礦權由

清廷及日本兩國商民承辦開攬，利益均霑。36同年底，總督府又派出鐵道部

技師長長谷川謹介率領松本龜太郎等人，沿此路線再度調查。37由於若能順

利完成此段鐵路的興築，對日本掌控華中、華南的交通權可謂有極大助益，

另方面，在日人的相關調查中亦發現若能掌控此段鐵路，則長江航運計畫及

棉花原料供給地的確保亦可獲得，38是以日本乃積極向清廷要求福建鐵路的

敷設權。 

然由於此時歐美各國也紛向清廷要求鋪設福建鐵路，引起日本的高度不

安與緊張，如美國的「美華合興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

已獲得廣州至漢口的鐵路（粵漢鐵路）敷設權；另英國也企圖架設重慶至武

昌間的鐵路（川漢鐵路），二者均有意將各鐵路延伸至福建，德國也屢向清廷

提出興建福建鐵路之舉，清廷雖多以資金不足等理由拒絕，39然歐美各國對

福建鐵路一事仍積極應對。日本在歐美列強環伺下，認為消極的防衛手段已

緩不濟急，今後除極力阻擋歐美各國滲入福建利權外，更應儘速興建鐵路，

施用更積極的對策。 

明治 35 年（1902）三五公司成立後，臺灣總督府積極規劃福建鐵路興建

事宜，翌年（1903），又聽聞美德法英等國在福建建造鐵路，日方除時時注意

各方動態外，更透過外交管道要求清廷注意日本在福建的優先利權，極力阻

斷他國的涉入。明治 36 年（1903）11 月 11 日下午 5 時 45 分，日本駐福州

領事中村蘶向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拍電報告，謂英國欲聯合福州碧林園主人

何某，建造從廈門至漳州的「漳廈鐵路」，並連接採煤事業，但因何某不識此

                                                
36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3 卷，「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232，「福建鐵道ニ關

シ請議ノ件」，頁 264。 
37

 東亞同文會內對支功勞者傳記編委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卷，頁 399、784。 
38 明治 33 年（1900）在三井物產廈門出張員高橋正二的《閩浙兩省視察報告書》中，曾提

到該鐵路沿線所產棉花比印度還多。轉引自鍾淑敏，〈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臺灣の對外

發展史──臺灣總督府の「南支南洋」政策を中心に──〉，頁 66。 
39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6 卷第 2 冊，「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984，「獨國ノ

福建ニ於ケル鐵道利權獲得情報ニ關シ取調方訓令ノ件」，頁 168；編號 985，「獨國ノ福

建鐵道利權獲得情報ハ根據ナキ慶親王談話ノ件」，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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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路程，詢問日本福州領事館書記生野口，野口遂推薦何某去諮詢有樟腦經

驗的三五公司主事愛久澤直哉。既是如此，為免利權落入他國之手，福州領

事中村蘶乃電告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希能告知愛久澤盡力阻斷此事以維日

本權益。40
 

除英國外，法國對福建鐵路的重視亦不遑多讓，在駐福州領事中村蘶致

電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四個小時後，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也拍出電報告知法

國動態。該電報謂法國透過駐福州領事館向清朝駐馬尼拉總領事的海關道陳

日翔要求共同合作開辦福州至漳州之「福漳鐵路」，並擴展至浙江、江西二省，

且已達成初步共識。法國與清朝合作建造此鐵路的總資本額為二千萬銀元，

除由陳日翔「操盤」外，並由英華書院畢業生，不久前方任職廈門海關之余

約翰加以協助。另據傳聞，法方已要求陳日翔以二十萬銀元打通北京與福州

當局的「關節」。41
 

日本外務省獲此消息後，除指示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密切注意情勢發

展，隨時報告外，並命令駐清公使內田向北京當局抗議，要求慶親王奕劻重

申日本在福建的優先利權。42另方面，在上野專一對外務省所提的電報中，

曾謂陳日翔希望臺灣籍民霧峰林家林維源能擔任福建商務大臣，所幸，林維

源告知上野他無意插手此鐵路計畫，方使日人放心。43然由於林維源為臺灣

籍民，臺灣總督府亦有可能奉日本政府之命，要求其勿插手此事以維日本在

福建的利權。 

即在日本密切注意與各部會配合下，最後此段鐵路並未被他國承攬，在

明治 38 年（1905），反由清廷獨自收回經營，由光祿寺卿張亨嘉等發起，以

                                                
4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6 卷第 2 冊，「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999，「佛清ノ

廈門福州鐵道計劃ニ付報告ノ件」，頁 183。 
41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6 卷第 2 冊，「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1000，「佛清

合辦鐵道計畫ニ關シ報告ノ件」，頁 184。 
4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6 卷第 2 冊，「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1002，「佛清

合辦鐵道ノ著手ニ關シ慶親王ノ注意喚起訓令ノ件」，頁 185–186；編號 1007，「福建省

新鐵道問題ニ關シ稟請ノ件」，頁 188–189。 
4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6 卷第 2 冊，「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1004，「佛清

合辦福州廈門鐵道ニ關シ情報ノ件」，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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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款官辦方式成立「閩路公司」，向商部申請，同年 8 月獲得許可，並由前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陳寶琛擔任福建鐵路總理。據日本鐵道院運輸局的記載，

該公司截至明治 43 年（1910）年底，共完成福建境內廈門至漳州之「漳廈鐵

路」、福州至泉州之「福建鐵路」及泉州至南安之「泉州鐵路」三段。44不過，

並未能完全連接上述法國所計畫之漳州至福州的路線(即福漳鐵路)，且其中

「漳廈鐵路」更由於經營困難，在大正元年（1912）時由交通部買回繼承管

理。45
 

法國與海關道陳日翔合作的「福漳鐵路」計劃雖告失敗，但陳日翔仍有

繼續尋找合作對象，推動華南鐵路之舉。明治 39 年（1904），陳日翔竟向日

本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提出舖設「閩潮鐵路」的構想，計劃以福建泉州為起

點，經漳州往南直至廣東汕頭，藉此與在廣東的「潮汕鐵路」銜接。46日本

政府及臺灣總督府馬上意識到這是涉足福建且兼顧廣東之絕佳時機，故全力

動員以配合行事，且當時的指導方針，即如上野專一所言：「為求此事成功較

速計，名義上為清人事業，至於基礎，則如張煜南潮汕鐵路公司，其資本完全以洋

籍人名義注入之，是為最上策」47。由於「潮汕鐵路」即是三五公司在廣東的

經營佳作，48故總督府亦責成三五公司仿潮汕鐵路經營模式，利用該公司人

力、物力加以佈局。 

三五公司為此除在廈門一地設立「閩潮鐵路公司」外，有關興建鐵路所

需之資金、技術人員與建材，亦由該公司加以協助提供，如「閩潮鐵路公司」

設立之初所需的兩百萬元資金，即是三五公司主事愛久澤直哉向閩、粵、臺

灣及南洋各地的富商籌措而來。至於職工及建材方面，包括技師、鐵條、機

器與雜用等，則多由日本政府處理，除非日人不願受雇或不能辦到或材料未

                                                
44 鐵道院運輸局，《支那の鐵道（下）》（東京：東京印刷株式會社印行，1918 年），頁 326。 
45

 鐵道院運輸局，《支那の鐵道（下）》，頁 324–325。 
46 陳小沖，〈臺灣總督府對福建路礦權益的滲透與擴張（1898–1905 年）〉，頁 86。 
47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頁 706–707。 
48

 有關三五公司在潮汕鐵道的有效作為，可參閱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 2 卷，頁 17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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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方改用他國人或向他處採購。49雖然日人大費周章作「閩潮鐵路」之規

劃與佈局，但有趣的是，經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技師長谷川謹介實地調查結果，

卻發現該段鐵路舖設的收益不高，另方面，日人又發現陳日翔仍暗中與法國

磋商協議此段鐵路，故日方緊急抽手，與陳日翔的合作計劃也突告中止。50
 

  「閩潮鐵路」事件過後不久，日本又衡量連接閩、粵二省之「廣廈鐵路」

收益極高，欲拉攏前述曾經擔任南洋大臣、內閣學士之福建鐵路總理陳寶琛，

方便涉入華南。日方以資金及技術援助為名，希望陳寶琛能掛名向清廷提出

此段鐵路申請案，但對此行動，陳氏卻抱持民族主義情感而不願領情，不過

還是幫日本招聘到中國技師加以協助。關於廣廈鐵路興建的最後結果，日本

方面確實有些微成效，即規劃興建包括廈門至漳州、泉州至東石及福州至馬

江的三條短線。最後並獲得廣東交通銀行融資及印尼華僑出資，唯各出資者

對地方利益頗有考量，故至明治 44 年（1911）時僅完成廈門至漳州一小段鐵

路，且由於此段路線過短，收益並不理想。51之後，又因資金不足與地方上

的混亂，致後續鐵路舖設計劃停擺，民國元年（1912）清廷滅亡後，日本「南

清鐵道敷設權」的要求宣告中止，是以對福建鐵路的涉入乃更顯困難。 

雖然終明治時期總督府欲藉福建鐵路的興建而掌控福建利權進行並不順

遂，然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所示，大正初起，臺灣總督府鐵道部長內

田嘉吉在大正 3 年（1914）10 月，仍派遣技師菅野忠五郎至福建、廣東、江

西等地，進行為期六十天的鐵路路線調查。52顯見臺灣總督府對福建甚或華

南鐵路路權的獲得仍是處心積慮。 

 

 

                                                
49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 2 冊，頁 709。 
5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7 卷第 2 冊，「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802，「陳日翔

ノ閩潮鐵道企畫ニ關シ回訓ノ件」，頁 91。 
51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 3 冊，頁 997–998。 
52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技師：菅野忠五郎福建、廣東、江西各省

出張支度料支給件 」，2304 冊，14 號，第 10 卷（1914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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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控管失利的要因控管失利的要因控管失利的要因控管失利的要因 

 

日本藉福建不割讓宣言，傾全力規劃福建鐵路，且欲連接廣東、浙江、

江西各省，藉此圖華南利權，臺灣總督府亦配合國策，由三五公司主事，惟

歷經十餘年的規劃佈局，成效仍不理想。睽諸原因，外部與內部的不利因素

可謂皆具，首就外部因素而言：由於清末中國深受帝國強權壓迫，民眾激起

排外之風，是以各鐵路興建計畫若無在地人士掛名支援，甚或有效打點地方

官府，則幾乎不成。另由於日方或對鐵路路線不熟，或找錯合作對象，致福

建一地鐵路興建常無下文，如前述陳日翔在福漳鐵路計畫失敗後找上日本建

造閩潮鐵路，但事實上陳氏仍與法國密商，故外務省除採用總督府鐵道技師

長長谷川謹介的調查收益效果不佳的結論外，獲知陳日翔信用不佳，斷然拒

絕合作，亦是閩潮鐵路無法鋪設之要因。 

其次，為防止列強在中國巧取豪奪各省路權及礦權，清朝總理衙門已於

光緒 24 年（1898）頒佈「礦物鐵路章程」，除山東及東三省由俄德法三國協

商外，外國在其他各地的鐵路申請案一律不允。雖然日本在此章程頒佈前已

獲得清廷對福建鐵路若需採用他國資本及技術以其為優先的口頭承諾，53但

清廷亦可獨資興建，透過官督商辦方式，無須受他國擺佈，是以日本亦得不

到好處。如廣廈鐵路一案，日人原欲結合前內閣學士陳寶琛，陳氏雖部分協

助日方，仍秉持民族意識而未加入。在此同時，在廣東奉旨督辦閩粵路礦事

宜的張振勳，卻組織「廣廈鐵路公司」來與日本抗衡。在經濟民族主義抬頭

狀況下，該公司強調需有民族資本與自國技術，宣言要自立鋪設鐵路。54是

以在此種民族主義的影響下，日本對福建鐵路涉入一事乃多無可為，僅剩排

拒他國、抗議清廷、規劃草案、路線調查、資金調度與打通關節而已。 

                                                
5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1 卷，「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444，「福建省內鐵道

ノ義ニ關電信往復並ニ原照會書其外口頭契約覺書等寫相添申進ノ件」，頁 504–508。 
54 鍾淑敏，〈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臺灣の對外發展史──臺灣總督府の「南支南洋」政策

を中心に──〉，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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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美各國在福建鐵路路權的爭奪亦值得關注，雖然日本挾清廷福

建不割讓宣言，讓日本擁有路礦技術與資金的優先權，甚或需先行知會，但

在各方角逐競爭下，德美英法各國互顯神通，亦讓日方疲於奔命，清廷在不

願意得罪他國情況下，乾脆收回自行經營處理，且當時清朝子民對於鐵路自

主聲浪亦高，日本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在給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的電報中就

曾明言：「現時清國人稍注入時事問題之關心，對地方物產獎勵、交通機關的

設備視為是國家最先事業，為一般所倡導。」55  

另就內部因素視之，福建鐵路的佈局與涉入難有起色，與日本國策的變

化亦有關連，明治 36 年（1903）12 月 30 日，由於俄國對中國東北積極展開

入侵行動，「為維護韓國獨立，以謀保全帝國之防衛」，日本內閣會議決定轉

變關於東亞大陸的入侵步驟，原以「北守南進」為主的政策轉為「南守北進」，

56是以福建利權的獲得與各種入侵活動也因此受到擱延。 

除國策的轉變外，主事福建鐵路規劃佈局的三五公司亦有可議之處。三

五公司在總督府的大力贊助下原可鴻圖大展，但因諸多因素，致該公司在華

南經營成效大打折扣，連帶福建鐵路興建亦無法達成。在鶴見祐輔為其岳父

後藤新平所寫的專書中，提及該公司挫敗之因乃支持者兒玉源太郎總督與後

藤新平民政長官的相繼離職，致總督府欠缺有力人士主導，即使接任之民政

長官祝辰巳有心於此卻早逝，而續任之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則因專注臺灣理蕃

事業，屢有收回補助金的動作，致三五公司績效不彰，連帶失去進行華南經

營實力。57但此說顯然無法涵蓋該公司失敗之因，除總督府支持與否態勢外，

總督府與外務省意見是否合一、愛久澤個人因素及三五公司發展時所受的制

約，也都是福建入侵失敗之癥結。 

首先，總督府與外務省的權責未釐清，意見時常相左，甚至相互攻擊，

                                                
55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6 卷第 2 冊，「南清鐵道關係雜纂」，編號 1010，「南清

鐵道敷設權獲得並ニ之ガ施設上ニ關スル意見具申ノ件」，頁 194。 
56

 信夫清三郎著、呂萬和等譯，《近代日本政治史》，第 3 卷（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

年），頁 368–369。 
57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 2 卷，頁 491–49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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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外務省認為福建一地缺乏資源，總督府毋須以積極態度去經營對岸，祇需

監視外國動態及保護日本在華利權即可，不要增加福建人民對日人的懷疑與

猜忌，致日本外交權益受損。58然總督府對外務省的「提醒」常充耳不聞，

反藉臺灣籍民與國策會社（如三五公司）的入駐，對福建入侵可謂掌有高度

的主導權。 

此外，三五公司主事愛久澤個人因素也是一大問題，明治 37 年（1904）

6 月，日本右翼浪人杉山茂丸曾對愛久澤個人的人格特質提出批判。杉山茂

丸認為愛久澤因受兒玉及後藤所喜，故膽大妄為，對屬下頤指氣使，而兒玉

及後藤此種「深層信任」的法則也不恰當，不考慮其他官員感受，也不去考

察對岸事業的進行程度如何，直到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提出對愛久澤不利的

報告後，總督府才開始重視愛久澤的作為。59其實在廈門一地都流傳著對愛

久澤的負面評價，有人批評他生活過於豪奢有如王侯但卻極端吝嗇，是高度

的拜金主義者，即使離職後仍將總督府為其所建的宅邸秘密賣給外人。「全閩

新日報」的主筆宮川次郎更是毫不留情地將總督府對岸政策失敗之因全歸咎

給愛久澤一人，他認為愛久澤將總督府的補助金納入個人收益中，而讓此種

拜金主義者來經營福建事務，總督府是不可能成功的。宮川甚至明言，愛久

澤的離職對廈門、汕頭、馬來半島等地的榨取也終可宣告結束。60舉福建鐵

路舖設一事，外務省原本在資金及技術方面欲與福州商人陳寶琛共同合作但

被拒絕，而據聞拒絕的理由即是受愛久澤直哉所影響，61由此可見愛久澤的

個人問題確實是福建涉入的一大「利空」。  

最後，就三五公司所受的制約而言，總得說來，該公司在福建的佈局經

營並不順利，由於中國境內屢有收回利權運動，致該公司業務不彰。而臺灣

                                                
58 鍾淑敏，〈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臺灣對外發展史──臺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

を中心に──〉，頁 79。 
59

 「1904 年 6 月 16 杉山茂丸より後藤新平宛で書翰」，《後藤新平文書》，R85- 34 -98。 
60 鍾淑敏，〈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臺灣對外發展史──臺灣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

を中心に──〉，頁 80–81。 
61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 39 卷第 1 冊，編號 702，「福建鐵道ニ關スル資金、外人

技師顧問ニ付陳寶琛談話ノ件」，頁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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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又因熱衷臺灣理蕃事業，屢有收回補助金之舉，在明治 42

年(1909)停止經費補助後，該公司營運沒落，甚至呈現關閉狀態，經營權落

於大股東臺人林麗生之手，愛久澤則至馬來半島經營橡膠園。62總督府利用

此國策會社對福建鐵路的操控，至此可說已無力回天。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日本自領有臺灣後，承繼南進政策使命，開始重視對岸經營，尤其福建

一地，因地理位置相鄰，且在人種、語言、風俗習慣上多與臺灣相似，更引

起臺灣總督府高度關切。在入侵方針的選用上，由於明治 33 年（1900）廈門

事件的挫敗，以經貿侵略的方法便順勢取代政治、軍事，成為臺灣總督府對

岸經營的重大方針。而為避免過多干涉與引起大陸民眾的反彈，總督府也以

中日合資為名，成立負有國策會社使命之「三五公司」作為對岸經營之全權

機構，而負責人則以兒玉源太郎及後藤新平器重之愛久澤直哉擔任。 

由於歐美帝國強權也想將彼等勢力深入華南，故如德美英法等國皆曾向

清廷提出福建鐵路鋪設之舉，甚至也與地方仕紳官員合作來達成目的。日本

為獨享福建利權，不讓他國插手，遂挾福建不割讓宣言，獲得清朝在建造鐵

路欲引用外資及技術時，享有優先之承諾。另方面，也有效利用清朝仕紳及

臺灣籍民，阻斷他國在福建鐵路上的涉入。話雖如此，日本終清朝覆滅亦未

獲得多大優勢，究其原因，一方面乃清朝子民受帝國主義壓迫，常有排外之

舉，是以如日本欲進行廣廈鐵路興建時，不但未能獲得內閣學士陳寶琛的合

作，清廷派駐廣東辦理事宜的張振勳，甚至成立由清朝獨資之鐵路公司來與

日本抗衡。 

另方面，面對中國利權回收運動影響，為避免引發民怨，日人在福建鐵

路興建多需拉攏當地仕紳合作，由彼等掛名，甚至需花費不少銀兩打通地方

                                                
62

 中村孝志，〈臺灣と「南支‧南洋」〉，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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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關節，然由於認識未清；或合作對象有二志（如陳日翔者流）；或資金不

足無法自主（如廣廈鐵路受限於他國資金故僅完成部分路段，且收益亦不

佳），致福建鐵路計畫多告停擺。雖然總督府在鐵路路線規劃上頗為用心，如

曾派遣小川資源技師及鐵道部技師長長谷川謹介等人現地調查，但收益不高

的報告，或也使得總督府在福建鐵路規劃時多所猶豫躑躅。 

另關於三五公司在福建鐵路的規劃佈局，總督府在該公司設立之初雖大

力贊助，且該公司在華南與南洋事業類別亦多，如在華南擁有樟腦、鐵道、

書院、礦山、水道等事業，南洋則還有橡膠、植林、採貝等業務，規模不小。

但就福建鐵路而言，即如上述，由於諸多因素制約而無法有效發展。另方面，

也由於日本「北守南進」政策轉為「北進南守」，加上外務省與總督府未能有

效合作，愛久澤個人性格缺陷及奢靡之風遭受非議，故該公司的福建業務多

顯窒礙。且隨總督府人事異動，早期大力贊助之兒玉源太郎總督與後藤新平

民政長官，前者回到日本擔任內相，後者則遠赴滿洲接掌滿鐵總裁，63繼任

之民政長官祝辰巳雖有心於此卻早逝，而繼任之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則因重視

臺灣理蕃事業，對三五公司屢有收回補助金之舉，及至明治 44 年（1911）更

停止該公司的所有補助金並追討各款項，該公司作為總督府國策會社的使命

也適時宣告結束。翌年（1912）隨清廷覆滅，日本對清廷要求的「南清鐵道

敷設權」中止，日本對福建鐵路的規劃與控管也終於暫告段落。 

 

 

 

 

 

 

 

 

 
                                                
63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第 3 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4 年），頁 55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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